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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 

湖北兴福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 

2025 年持续督导核查意见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上市公司”、“兴发集

团”）将其所属子公司湖北兴福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福电子”）

分拆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分

拆上市”），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作为本次分拆上市

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分拆规则（试行）》（以下简称 “ 《分

拆规则》”），对本次分拆后上市公司核心资产与业务的独立经营状况及持续经营

能力、兴福电子是否发生对上市公司权益有重要影响的资产和财务状况变化、兴

福电子是否存在其他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信息以及上

市公司是否依法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等持续督导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发表核

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分拆上市概况 

2022 年 8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湖北兴福电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的预案>的议案》等本次分拆上市相关议案；2023 年 3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北兴发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湖北兴福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至科创

板上市的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本次分拆上市相关议案；2023 年 4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北兴福电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的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本次分拆上市相关议

案。上市公司对上述事项均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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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 月 9 日，兴福电子收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湖北兴福电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的通知》（上证科审

[2023]227 号）；2024 年 9 月 27 日，兴福电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上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24 年 10 月 17 日，兴福电子收到中国证监会《关

于同意湖北兴福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4]1414 号）；2025 年 1 月 22 日，兴福电子于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二、上市公司核心资产与业务的独立经营状况及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和兴福电子均拥有独立、完整、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建立了独立的

财务部门和财务管理制度，并对其全部资产进行独立登记、建账、核算、管理。

兴福电子的组织机构独立于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公司和兴福电子各自具有健

全的职能部门和内部经营管理机构，该等机构独立行使职权，不存在兴福电子与

公司及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机构混同的情况。公司不存在违规占用、支配兴福电

子的资产或干预兴福电子对其资产进行经营管理的情形。兴福电子拥有独立的高

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不存在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交叉任职的情

形。 

公司与兴福电子资产相互独立完整，在财务、机构、人员、业务等方面均保

持独立，分别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在独立性方

面不存在严重缺陷。兴福电子在科创板上市未对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独立经营运

作构成任何不利影响，不影响上市公司保持独立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分拆规则》的要求。 

本次分拆上市后，公司经营情况稳定，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929,951.67

万元，同比增长 3.1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142,973.56 万元，同比下降 10.62%。分拆上市后，公司仍为兴福电子控股股东，

兴福电子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同时，分拆上市后，兴福电子拓宽了融资渠

道，从而提高了上市公司整体融资效率，增强了综合实力。 

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兴福电子上市后，继续保持了独立性，未因本次分拆上

市影响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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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拆上市后对上市公司权益有重要影响的资产和财务状况变化情况 

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兴福电子上市后，没有发生对上市公司权益有重要影响

的资产和财务状况变化的情况。 

2025 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度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2,929,951.67 2,839,648.50 3.1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49,205.15 160,138.21 -6.8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 
142,973.56 159,958.92 -10.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538.16 158,861.96 1.6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2,200,832.39 2,146,319.21 2.54% 

总资产 5,202,312.59 4,777,586.88 8.89% 

（二）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度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5 1.45 -6.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1 1.40 -6.4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1.30 1.45 -1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4 7.59 减少 0.75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6.56 7.58 减少 1.02 个百分点 

2025 年，全球经济形势复杂严峻、 化工行业持续承压，公司审慎研判市场

走势，科学统筹生产经营，整体保持了稳健的发展态势。2025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 2,929,951.67 万元，同比增长 3.18%；实现归母净利润 149,205.15 万元，同比

下降 6.83%。 

公司不存在由于本次分拆上市导致公司资产和财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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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分拆上市后，兴福电子没有发生对公司股票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况。 

五、上市公司依法履行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持续督导期内，关于兴福电子及本次分拆上市的信息披露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六、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公司持续督导期内，不存在按照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报告的事项。 

七、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天风证券认为，兴发集团在分拆所属子公司兴福电子上市后持续督

导期间符合《分拆规则》的相关要求： 

（一）上市公司核心资产与业务在分拆后继续保持独立经营，上市公司经营

情况良好，主营业务及未来经营计划未发生重大变化，上市公司能够继续保持良

好的持续经营能力； 

（二）本次分拆上市后上市公司所属子公司兴福电子没有发生对上市公司权

益有重要影响的资产和财务状况变化； 

（三）上市公司所属子公司兴福电子不存在其他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情况； 

（四）上市公司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信息披露文件，确保各项重大信息的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